光電工程研究所畢業生離所申請表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作單位/職稱(在職生填寫)：
學號：

住家電話：(     )-
聯絡地址：

手機：
電子郵件（常用）：

升學或就業：□升學（國內） □升學（國外） □就業 □服兵役 □其他
	應辦事項
	負責人員
	負責人簽名

	1.實驗記錄本

2.指導教授(含共指)同意離校
(如有離校爭議，則由本所所務會議裁決)
	指導教授
(含共指)
	

	  (請先完成離校手續中「圖書館」流程)

1.繳交畢業論文電子檔(PDF檔光碟片)
2.繳交論文(書面)1本
	系所秘書
	


聲明：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(請填寫姓名)保證已歸還所有借用屬於長庚大學之物品(包括儀器、設備及鑰匙等)，同時並未與任何老師、職員及同學有任何之債務關係，如有虛偽隱瞞或疏忽的情形，願負相關賠償及法律責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聲明人：                 
注意事項：畢業同學必須填妥本表，檢附「應辦事項」內之所需文件送系所秘書處辦理，方完成離所手續。
